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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的修订说明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 年 9 月 13 日，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引力传媒”）

与宁波保税区致趣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“致趣合伙”）、张霞、刘晓

磊、黄亮就 60%股权收购交易签署了《有关上海致趣广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

议》。2017 年 9 月 30 日，60%股权收购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。

2018 年 2 月 5 日，引力传媒和致趣合伙、黄亮、华为就 40%股权收购交易签署

了《有关上海致趣广告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。根据《重组办法》第 12 条和

第 14 条的规定，60%股权收购交易与 40%股权收购交易合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

资产重组。 

2018 年 3 月 6 日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项目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，现

处于交割阶段。根据 2018 年 3 月 6 日公司披露的《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修订稿）》显示，本次 40%股权交割的前置条件为（1）

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；（2）上市公司将就 60%股权收

购交易和 40%股权收购交易一并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；因此，本次交易还需进

行主管商务部门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。 

2018 年 2 月 5 日，引力传媒向商务部反垄断局（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反垄断局）（“反垄断局”）提交了经营者集中申报文件，就重大资产重组交

易（即 60%股权收购交易和 40%股权收购交易）一并进行了申报。2018 年 5 月

28 日，反垄断局出具了《涉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立案调查通知书》（反垄

监察函[2018]第 6 号），认为引力传媒收购上海致趣 60%股权涉嫌构成未依法申

报经营者集中。鉴于(i) 60%股权收购被反垄断局立案调查，是引力传媒主动向反

垄断局进行申报的结果，并非被第三方举报或被反垄断局稽查发现的结果；(ii) 根



 

据反垄断局网站（http://fldj.mofcom.gov.cn/）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示的未依法申

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全部 22 个行政处罚案例，在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的经营

者集中不构成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情况下，反垄断局均未责令经营者根据采取

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；因此，在反垄断局经审查后认定 60%股权收购交易不

构成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前提下，60%股权收购交易被反垄断局责令采取措施

恢复到集中前状态的风险较小；若反垄断局经调查后认定 60%股权收购交易构成

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的第四十

八条的有关规定，引力传媒存在被反垄断局处以 50 万元以下罚款的风险。同时，

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第 22 条的规定，在引力传媒已经持有上海致趣广告有限公司

60%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情况下，就此次 40%股权收购交易，引力传媒可以不向

反垄断局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。 

根据上述审查进展，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修订

稿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，对本次交易相关文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，并对重大资

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进行了相应的修订，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在《草案（修订稿）》“重大事项提示”之“十、本次交易已履行的

与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”、“第一节本次交易概况”之“九、本次交易已

履行的与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”中，补充披露自草案首次公告以来公

司已履行的决策审批程序，并对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进行了修

改。 

二、公司在《草案（修订稿）》“重大风险提示”及“第十一节风险因素”中，

删除“一、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决策、审批风险”，补充披露“四、其他风险”。 

三、公司在《草案（修订稿）》“第七节本次交易的合规性风险”之“一、

（一）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管理、反垄断等法律

和行政法规的规定”中，根据本次交易涉及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要求修改相关表述；

在本节“二、（二）法律顾问柯杰律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”中，根据律师结论意见

修改相关表述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6 月 14 日 


